
2.1.1 工作内容

本年度计划全市开展 5处重点小流域治理单元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和沟道断

面补充测量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如下 7个方面：

1、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要素排查。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排查防治对象的山洪灾害

风险隐患要素，包括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

占地、多支齐汇、沟道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以及阻

水壅水、溃决洪水、水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等风险隐患影响分

析，确定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的隐患要素和防治对象，结合以下第 2-6 项工作，初

步填写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2、跨沟道路或桥涵调查。根据防治对象的地理位置，调查其上下游的跨沟道路

或桥涵，填写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补充

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调查山洪沟道、滩地的建筑物阻水情况，以及城集镇、

村落等挤占行洪通道情况，填写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补充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4、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根据防治对象在流域中的地理位置，选择可能对

防治对象造成洪水影响的干支流沟道，对多支齐汇（洪水遭遇）和干流顶托情况进

行调查，填写附表 1-4“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补充附表 1-1“山

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5、其他隐患类型调查。根据防治对象与沟道的位置关系、局地地形以及河势等

因素对洪水运动的影响，分析确定受沟道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

泥石流等影响的防治对象，补充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6、风险隐患影响分析。以流域为单元，根据跨沟道路、桥涵、淤地坝、沟道内

塘（堰）坝等调查成果，针对防治对象开展典型暴雨情景下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影响



分析，为补充、修改和调整山洪灾害危险区等提供依据；针对多支齐汇（洪水遭遇）

和干流顶托，分析其对预警指标和危险区的影响。根据风险隐患影响分析成果，补

充完善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

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相应条目的信息。

7、成果整理。按照电子数据、文字报告、成果报表的相关要求整理成果补充、

更新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应用于山洪灾害防御实际工作。

2.1.2 技术路线

2.1.2.1 工作环节

本次补充调查评价主要针对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开展调查及影响分析，是已开展

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的补充和深化，需基于并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已有基

础和成果。此项工作可以概要划分为前期准备、隐患调查、影响分析、成果整理 4

个环节，各环节工作流程与应用的关键技术参见图 2-1。

2.1.2.2 技术要点

1、基础数据准备

以小流域为单元，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已有数据，结合最新时相高

分辨率遥感影像等资料，确定各种防治对象以及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等的

地理位置，套绘流域边界、沟道水系，形成工作底图。

2、防治对象及风险隐患要素内业初步排查

以内业为主，沿沟道排查风险隐患要素及防治对象。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流域为调查单元，以沟道水系为纲线，梳理防治对象，排查

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沟

道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风险隐患要素，充分运用山洪

灾害调查评价已有测量成果，与县（区、市）、乡（镇）、村等对接，初步获得防治

对象及风险隐患要素清单，并据此确定需要补充测量的地点。



3、跨沟道路与桥涵外业调查分析

基于已有调查成果，对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进行补充和更新调查；现场调

查其位置、类型、结构和特征，并拍摄照片，分析、判断跨沟道路或桥涵自身结构

和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等可能最大阻水程度。根据跨沟道路、桥

涵、塘（堰）坝、淤地坝所在沟道特点，确定断面概化类型，并根据其自身结构特

征，概化计算结构阻水面积，获取阻水面积比、阻水库容等信息；采用锥体法或断

面法等计算阻水库容。

4、沟滩占地情况外业调查分析

现场调查沟道及两侧施工、厂房、建筑、道路等占地情况，获取占地阻水面积

等信息。对于沟道及滩地内工程、厂房等建筑物，以及城集镇、村落等占地对象，

可适当概化后计算阻水面积。

5、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分析

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中的小流域划分成果，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

遥感影像，针对防治对象，调查小流域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情况，基于成灾水位，

分析其对山洪灾害预警指标的影响。

6、其他风险隐患类型外业调查分析

内业和外业相结合，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中的流域划分、水系提取、

历史山洪灾害调查等成果，根据流域特征和沟道特征，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获取处于沟道束窄或急弯处、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的防治对象信息。

7、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采用水位－面积法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完全堵塞情况下上游的淹没范围；采用

简易溃坝洪水计算法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溃决洪水在下游防治对象处的洪峰流量，

并结合流域暴雨洪水分析，获取其他洪水信息（大洪水，50 年一遇；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或历史典型大洪水），按照水位－流量关系推算对应的洪水位和淹没范围；



针对壅水点以上两岸较低地点溢流、洪水改道等情形，分析确定可能受影响的范围

及防治对象。

8、成果整理

严格按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767-2018）技术要求对电子数据、

文字报告、成果表格的相关规定，制作各类空间数据，填写对应表格，编制成果报

告。



图2-1 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及影响分析工作流程与关键技术示意图



2.1.2.3 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和淤地坝调查

内外业相结合，以沟道为纲线，对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进行

补充和更新调查，获取阻水面积比、阻水库容等信息，结合流域孕灾环境，分析、

判断跨沟道路或桥涵自身结构和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的可能最大

阻水程度。针对山丘区沟/河道特点，可将断面概化为矩形、梯形、三角形、复合型

等，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泄洪建筑物概化为矩形、拱形和圆形

等形状，计算断面面积、阻水面积比；采用锥体法或断面法调查阻水库容。

2.1.2.3.1 成果复核与补充

1、对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中已有的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

地坝等成果数据进行复核，有变化的划分为新建、改建、拆除等类型。

2、根据调查评价相关要求，对调查成果进行添加、删除或更新，对应的成果表

为《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中“表 B.7 塘（堰）坝工程调

查表”“表 B.8 路涵工程调查表”“表 B.9 桥梁工程调查表”。新建的应添加记录数据，

改建的应根据改建后的尺寸更新记录数据；拆除的应删除原记录。

3、复核与补充成果需在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

表”中进行备注说明（“附表 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

对“表 B.8”和“表 B.9”进行了补充整合，表 B.7 仍采用原表。）

2.1.2.3.2 阻水情况调查

1、调查对象。对于设计洪水标准低于两岸沿河村落现状防洪能力、过流能力，

或高度 2米以上、沟宽 10 米以上的跨沟路堤、桥涵、塘（堰）坝、淤地坝等，应调

查其阻水情况。暂不调查低矮的漫水路、漫水桥以及明显没有阻水壅水风险的桥梁

等。

2、断面测量与特征参数获取。沿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中心线

测量河道断面，获取跨沟道路或桥涵结构、几何特征和泄洪建筑物几何参数；沿跨



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的上游和下游测量两个断面，两个断面面积平

均值作为桥涵所在断面面积。

3、结构阻水面积比计算。计算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或堤岸顶

部以下河道横断面面积 断面S 和泄洪建筑物过水断面面积（ 流S ），计算跨沟道路、桥

涵的阻水面积（ 流断面阻 SSS  ），在此基础上，计算阻水面积比：

%100*/1 断面阻 SSR 

4、概化处理。测量和计算时可以河道断面和结构物实际情况，将沟道断面概化

为矩形、梯形、三角形、复合型断面等，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

泄洪建筑物概化为矩形、圆形和拱形等形状。（河道短距离内出现多个跨沟道路、桥

涵、塘（堰）坝、淤地坝等阻水建筑物时，建议选择最大阻水库容。）

参见图 2-2，图中，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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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横断面及其概化（矩形结构物）

（b）横断面及其概化（圆形结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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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横断面及其概化（拱形结构物）

图2-2 阻水面积比R1计算示意图

5、外来物阻水调查分析。利用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结合现场调查，

调查所在流域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类型、地表堆积物分布情况等信息，分析流域

内的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漂浮物）的来源、丰富程度与空间分

布等信息，结合跨沟道路或桥涵泄洪建筑物泄洪孔形状和大小、所处地点河势等，

分析可能的外来物阻水情况。

2.1.2.3.3 阻水库容调查

在上述调查基础上，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顶高程作为水面

线高程，计算上游蓄水空间容积，即为阻水库容，可采用锥体法或断面法计算。

（1）锥体法：如果跨沟道路、桥涵上游沟道较为狭窄、比降较大、形态单一，

可以采用锥体体积法计算阻水库容，即根据桥涵所在位置和测量数据，计算全断面

面积（ 断面S ），以跨沟桥涵路面高程为参考，沿河道深泓线向上游河道推进，直至深

泓线高程与桥涵路面高程，外加水面比降影响所至高程相等的地点，获取桥面与该

点深泓线长度（ 泓线L ），按公式 估算阻水库容，参见图 2-3。

（2）断面法。如果桥涵以上沟道形态较为复杂、宽窄变化 明显或者发生较大

弯曲，需采用断面法。从桥涵向上游测绘断面，直至断面最低点高程与桥涵路面高

程外加水面比降影响所至高程相等的地点。布设断面时，断面间距原则上不大于 20

米，两断面间沟道形态相对一致，在沟道形态、过流面积发生明显变化或者发生较

大弯曲的地方，应增设断面。采用棱柱体体积计算方法（ SHV  ）逐断面计算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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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 nVVV 、 ，所有体积之和为阻水库容V ，参见图 2-4。计算断面之间体积 iV 时，

断面可按前述方法概化，棱柱体底面积( iS )取两个断面面积平均值，

棱柱高( iH )取断面之间的沟道长度 iL沟道 。

图2-3 锥体法计算阻水库容示意图

图2-4 断面法计算阻水库容示意图

2.1.2.3.4 现场拍照

从上游向下游、从下游向上游，至少各拍 2 张反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

坝、淤地坝全貌的照片。

2.1.2.3.5 成果要求

1、表格：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2、照片：每座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的清晰照片，像素不低于 1024*768，

jpg 或 png 格式。

3、测量数据：（1）沿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上游和下游断面；（2）采用

断面法时，沿跨沟道路、桥涵上游断面测量数据。

4、空间数据：测量断面平面分布位置，线状。

2.1.2.4 沟滩占地情况调查

内外业相结合，以沟道为纲线，调查沟道和滩地内工程、厂房等建设物占地情

况，获得其所占沟道和滩地的断面面积占比；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在工

作底图上标注其位置和范围，填写占地类型、占用时间、占地范围内居民人数等信

息。

2.1.2.4.1 占地阻水面积调查分析

1、断面设置与参数测量。针对沟道及两侧滩地施工、厂房、建筑，选择阻水面

积最大的地方设置断面，以较低岸顶高程为准，测量断面和构筑物几何参数。

2、阻水面积比计算。计算施工、厂房、建筑等对象所挤占的无效过水面积（ 阻S ）；

计算出全断面面积（ 断面S ）；按下式估算阻水面积比：

%100*/2 断面阻 SSR 

参见图 2-5，图中，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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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沟滩占地阻水面积比示意图



（图中，A、B为施工、厂房、建筑等对象，在断面上的面积为 阻AS ， 阻BS ， 断面S 为

断面面积， CS 为两侧平齐岸顶高程以上面积，不计算在内）

3、概化处理。根据断面主要形态和占地阻水对象的结构和形态，可适当概化后

计算。针对山丘区沟/河道特点，可将断面概化为矩形、梯形、三角形、复合型等，

进而计算断面面积；滩地工程、厂房等建筑物，以及城集镇、村落等占地对象，对

断面形态适当概化后计算断面面积。

2.1.2.4.2 占地类型调查

分为工程施工临时占地、企业厂房、居民建筑等类型，根据工作底图和高分辨

率影像标注位置、勾绘边界，调查其占地范围、居民人数等信息。

2.1.2.4.3 现场拍照

针对每个沟滩占地断面，从上游向下游、从下游向上游至少各拍摄 2 张反映断

面全貌的照片。

2.1.2.4.4 成果要求

1、表格：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

名录”；

2、照片：每个沟滩占地对象的清晰照片，像素不低于 1024*768，jpg 或 png 格

式。

3、空间数据：测量断面平面分布位置，线状。

2.1.2.5 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

防治对象受多条支流洪水遭遇影响，或者支流受下游河道高水位（外洪）顶托

时，若仅依据某条支流暴雨洪水情况进行预警，将会低估洪水量级及其影响，导致

预警指标分析和危险区划定结果不尽合理。此种情况下，需要在调查基础上进行区

域暴雨和多支流洪水关联分析。调查以内业为主，内外业相结合，充分运用小流域、

水系拓扑关系及沿河村落调查成果，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调查多支齐



汇和干流顶托情况，分析对山洪预警的影响。

2.1.2.5.1 多支齐汇调查

1、调查内容。以防治对象为参照点，分析上游或附近的流域水系情况，调查主

要沟道数量、分布、汇流关系和跨行政区情况。沟道数量为穿越或汇入防治对象区

域的沟道数量。参见图 2-6。

2、统计对集镇和村落等防治对象有直接快速汇流影响的支流数量，并确认是否

跨行政区，补充填写“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2.1.2.5.2 干流顶托调查分析

1、位于较大江河（中小河流、主要支流、大江大河等，或统称为干流）两岸的

山丘区集镇和村落，如果江河洪水持续时间较长，水位较高，对两岸支流形成顶托，

防治对象沟道过水能力会因洪水顶托降低，进而影响到上游临界雨量的确定。

2、根据较大江河发生大洪水（50 年一遇）、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或历史上

最大洪水的顶托情况，调查和分析并获得防治对象控制断面（确定成灾水位的断面）

处无上游来水情况下对应的水位，根据该水位下的过流面积（A）的变化情况，推算

相应的临界流量，进而反推临界雨量并进行预警指标调整。参见图 2-62 和图 2-73。

3、在此基础上，按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相关规

定，基于控制断面过流面积变化情况，对上游临界雨量进行修正，填写附表 1-4“干

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补充填写“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相应条目的信息。

4、若基础资料和技术条件较好，也可采用分布式水文模型和水动力学模型等方

法，结合设计暴雨雨型，进行流域水系洪水计算，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临界雨量（水

位）和预警指标。



图2--6 多支齐汇与干流顶托示意图

图2-7 干流顶托调查示意图

2.1.2.5.3 成果要求

填写附表 1-4“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附表 1-1“山洪灾害

防治对象名录”。

2.1.2.6 其他隐患类型调查

若防治对象附近存在沟道束窄（俗称“卡口”）、沟道急弯或者地处低洼地带等

天然存在的情况，也可能因洪水陡涨遭受山洪灾害影响；此外，还有可能因临河滑

坡体滑落堵塞河道、泥石流等情况，调查宜内外业相结合，根据防治对象与水系的

位置关系，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现场查勘，对防治对象附近的沟道局



地地貌、沟道河势以及流域物源等情况进行调查，并辅以定性分析。

2.1.2.6.1 沟道束窄

1、以流域为单元，以沟道为纲线，从沟道出口开始向上游进行调查。

2、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防治对象附近的沟道宽窄

变化情况，以及局地地貌情况。

3、如果防治对象（沿河村落）上游或下游附近沟道束窄较大时，因水流“小水

阻于滩，大水阻于峡”特性，受灾可能性增大，需要将其列入风险隐患防治对象名

录。参见图 2-8。

图2-8 下游沟道束窄大水致灾示意图

2.1.2.6.2 沟道急弯

1、以小流域为单元，以沟道为纲线，从沟道出口开始向上游进行调查。

2、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防治对象附近的沟道弯曲

变化和局地地貌情况。

3、如果防治对象（沿河村落）附近河道呈蜿蜒形态，因水流“小水走弯，大水

趋直”特性，受灾可能性增大，需要将其列入风险隐患防治对象名录。参见图 2-9。



图2-9 沟道急弯处大水致灾示意图

2.1.2.6.3 低洼地

利用工作底图、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 DEM 数据，确定低洼地区及其

范围内的防治对象，根据沟道水系查找周围可能的洪水来源，将其列入风险隐患防

治对象名录，注明“低洼地”。

2.1.2.6.4 临河滑坡体

如果河道两侧山坡有潜在临河滑坡体，滑坡可能下滑堵塞河道导致灾害，需要

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2.1.2.6.5 泥石流

调查危险区上游小流域内溪沟、河谷与两岸山坡可能被暴雨山洪等水源激发的

固体堆积物含量及分布情况，分析发生泥石流灾害可能性，如果可能发生，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2.1.2.6.6 成果要求

补充填写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的相应条目信息。

2.1.2.7 主要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在补充调查基础上进行以下风险隐患影响分析：（1）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完全

阻水情况下上游洪水淹没范围，以及可能因洪水改道对周边区域的影响；（2）分析

跨沟道路、桥涵以及塘（堰）坝溃决洪水在下游的防治对象处的洪峰流量，并结合

其他支沟洪水信息，分析确定洪水位和淹没范围；（3）针对阻水壅水点以上两岸较



低地点溢流洪水或者堤岸漫溢溃决洪水，分析可能受影响的防治对象。

2.1.2.7.1 雍水影响分析

1、对于跨沟路堤、桥涵、塘（堰）坝，如其设计洪水标准低于两岸沿河村落现

状防洪能力、过流能力，或高度 3米以上、沟宽 10 米以上的路堤、桥涵、塘（堰）

坝等，若上下游两岸附近有防治对象，需要进行壅水影响分析。各地可根据其相对

沿河村落的位置、结构型式、上游物源条件及其影响，对上述要求进行适当调整。

2、在暴雨情形下，对于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阻水，或者因滑坡堵塞沟

道，进而上游快速壅水，可采用水位－面积法，按最不利情况分析完全阻水时下上

游洪水位和淹没范围。步骤如下：

（1）阻水壅水点顶部高程。按照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过流建筑物全部

被堵塞情形确定阻水壅水点顶部高程，即跨沟道路的路面高程、桥梁桥面或其护栏

顶高程。

（2）沿河集镇与村落淹没分析。以沟道比降近似代替水面比降，从阻水壅水点

顶部高程位置沿河道纵剖面等高线向上游倒推，确定洪水淹没范围和受影响的防治

对象，并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图2-10 沿河村落壅水淹没简化分析示意图

2.1.2.7.2 溃决洪水影响分析

1、本技术要求调查范围内的跨沟路堤、桥涵以及塘（堰）坝，若高度在 3米以

上且阻水库容在 2万立方米以上，需要开展溃决影响分析。



2、按照最不利情况，采用近似瞬间全溃模式和简易溃坝洪水计算方法，分析溃

决洪水的影响。若溃决位置下游、防治对象上游有其他支沟洪水汇入，则应考虑该

支沟洪水组合影响。参照《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根据水位－流量关系确定

典型断面处洪水位、淹没范围和受影响防治对象。

3、主要方法和步骤如下：

（1）溃口最大流量估算：

2/3BHgQm 

mQ —溃口处最大流量， sm /3 ；

—流量系数，由河槽形状指数 m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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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m ，通常，矩形河道

m=1，U 型河道 m=1.5，三角形河道 m=2；

g－重力加速度，9.81m/s
2
；

B－溃口平均宽度，m；

H－溃决时口的水深，m；

参数意义见图2-11。

图2-11 溃口最大流量估算参数确定示意图

（2）溃口以下沿程最大流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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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Q —当溃决最大流量演进至距坝址为 L处时，在该处出现的最大流量， sm /3 ；

W—坝址处的溃决最大流量， sm /3 ；

L—距坝址的距离，m；

v—河道断面洪水期最大平均流速，m/s。在有资料地区，可以采用历史上的最

大值，如无资料，一般地，山区 3.0～5.0m/s，半山区 2.0～3.0m/s，较平地区 1.0～

2.0m/s；

K—经验系数，一般地，山区 K=1.1～1.5，半山区 K=1.0，较平地区 K=0.8~0.9；

以上方法计算得到的流量为与溃口处距离为 L 的沿河集镇和村落位置因溃决影

响而产生的最大流量。

（3）其他洪水考虑

如果溃决洪水仅是沿河集镇与村落洪水来源之一，还受其他支沟影响，溃决仅

在一条或几条支流上发生，需要补充考虑其他支流暴雨洪水来源，即洪水遭遇问题。

至少需要考虑大洪水（50 年一遇）和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洪峰流量遭遇两种情

况，相关计算参照《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中暴雨洪水计算相关内容。

（4）沿河集镇与村落淹没分析

应用上述洪水计算结果，根据集镇或村落处沟道控制断面，采用曼宁公式反算

洪水位。根据洪水位，确定受影响的房屋数和人口数，填写在附表 1-1 的备注中，

并勾选相应选项。

采用以上方法反推洪水位时，可采用均匀流计算公式，即

AvQ 

Q—流量， sm /3 ；

v—断面洪水平均流速，m/s；

A—过流面积，m
2
。



采用曼宁公式计算断面洪水平均流速 v，

2/13/21 JR
n

v 

v—村落河道断面洪水流速，m/s；

n—糙率，参照附件取值；

R—水力半径，m，可以用断面平均水深近似代替；

J —水面比降，可以用沟道比降近似代替，沟道比降可以从调查评价成果中沿

河村落有关测量成果或者补测数据获得。

2.1.2.7.3 洪水改道及满溢影响分析

1、针对跨沟道路、桥涵阻水壅水、直接坐落于溪沟上的房屋建筑等情形，还应

注意壅水地点当地、上游两岸较低地点或者豁口处溢流，或者薄弱地点堤岸溃决，

造成洪水改道或漫溢情况；针对这些情况，需要根据地势排查可能受影响的防治对

象，并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2、如果在跨沟道路、桥涵等旁侧存在防治对象，在暴雨洪水时由于道路、桥涵

阻水壅水，明显抬高水位，致使洪水从沟道向旁侧直接快速漫溢，将加重灾害程度。

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在名录备注中说明，并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

勾选相应选项。

2.1.2.7.4 成果要求

1、表格：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2.1.2.8 沟道断面补充测量

2.1.2.8.1 收集已有资料

调查评价资料，危险区基础信息，包括流域、河道、水系、行政区划、居民地、

水库等矢量图层文件以及 DEM，DOM 影像，河道纵横断成果，数字地形图等文件。



3.4.3.8.2 补充测量河道断面

分析危险区现有数据，对现有数据质量进行评判，不满足以下条件的需要补充

测量或重新测量。

1、梳理危险区内沟道断面测量数据，必须满足 1个纵断面 3个横断面。

2、核实历史测量数据，控制断面必须完全贯穿危险区居民聚集地。

3、如果危险区现状发生较大改变的需要重新测量。

2.1.2.8.3 加密测量河道断面

对危险区加密补充测量断面，根据危险区的面积，在控制断面所在位置，向两

侧每隔 100 米加密测量贯穿危险区的横断面；纵断面测量宜沿沟（河）道深泓线（山

谷线）布置，并向上下游断面外各延伸 100-200m,宜测量河道纵向水面线。加密测量

见示意图 2-12。

图 2-12 河道加密测量示意图



2.1.2.8.4 宅基地高程测量

对照原有调查评价成果，测量危险区内所有建筑物宅基地高程，并在原有调查

评价居民户调查表上补充填写。

2.1.2.8.5 河道断面测量

对影响重点集镇安全的河道进行控制断面测量，以满足流域暴雨洪水分析计算、

防洪现状评价、危险区划定和预警指标分析的要求。控制断面测量成果要反映河道

断面形态和特征，标注成灾水位和历史最高洪水位等。

测量内容

建立测量控制点，采用假定基面或引测高程。每个集镇根据防洪现状分析评价

的需要，选择适宜的河段位置，测量横断面（如有多条支流汇入可加测）和相应纵

断面，并描述河（沟）道断面形态（三角形、抛物线形、矩形、复式，有无堤防、

阻水树木或建筑物情况）和河床底质（泥质、沙质、卵石、岩石）情况。

断面测量工作的范围为集镇所在沟道的断面测量。每个防止对象测量 1 个纵断

面和 2～3 个横断面（其中标注居民区成灾水位的横断面为控制断面），如有多条支

流汇入，每条支流应加测1个纵断面和2～3个横断面（见图2-13、图2-14和图2-15）。

纵断面测量成果由沟道基点构成的深泓线断面数据和属性、水面线或历史洪痕

构成；横断面测量成果由横断面经过的河道地形点和属性、水面、历史洪痕、成灾

水位等信息组成。沟道纵断面成果表，历史洪痕成果表、横断面成果表参考《山洪

灾害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图 2-13 单沟道控制断面位置选择



图 2-14 两条沟道交汇处村落控制断面位置选择

图 2-15 多条沟道交汇处控制断面位置选择

测量方法

断面测量包括水上部分测量和水下部分测量两部分。断面测量水上部分测量方

法：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如水准仪卷尺法、全站仪法、GNSSRTK

法等。水下部分的测量方法参考《水文普通测量规范》（SL58－93）。水下部分测量

时，河道/沟道较窄时可测 3～5 个点（含深泓点），河道/沟道较宽时测点密度应能

够反映水下地形变化，测点间距一般不超过 20m。

（1）控制点的选择。布设控制点时应将可能利用的国家点和水文站固定点作为

控制点，控制网内应设置 4 个以上的控制点，其中应包括起始数据点。新布设的控



制点宜选在稳固不宜被破坏，视野开阔、便于联测的地方，尽可能选用已有的地面

标志，新布设的点可采用钢钉标志或埋石。

（2）坐标系。平面控制测量采用 WGS84 坐标系统；测区采用精密单点定位建立

平面控制网，获取平面控制点 WGS84 坐标控制点高程可采用假定高程。同一组（一

个自然村落、集镇或城镇为一组）纵横断面应采用同一坐标系统控制网，对于 2 条

以上支流汇入且受洪水影响的纵横断面，需采用同一平面控制网。

（3）高程系统。高程控制测量的高程采用正常高程系统，按照 1985 国家高程

基准起算，在已建立高程控制网的地区亦可沿用原高程系统。对远离国家水准点 10km

以上的地区，引测有困难时，可采用独立高程系统（假定高程系统）。同一组（集镇

或城镇为一组）纵横断面测区的高程控制测量应采用同一高程系统，对于 2 条以上

支流汇入且受洪水影响的纵横断面，需采用同一高程系统。

（4）控制测量精度满足以下要求：

①平面控制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 0.2m；

②高程控制点相对于起算点的高程误差不应大于 0.1m。同一组纵横断面应采用

同一控制点，对于 2条以上支流汇入且受洪水影响的纵横断面，需采用同一控制点。

测量威胁点的沿河展布的高程需和纵横断面采用同一控制点。

2.1.2.8.6 河道断面测量技术要求

具体技术及成果要求参照 2.1.2.8.5 河道断面测量及《山洪灾害调查评价与评

价技术规范》（SL767-2018）。

2.1.2.8.7 成果整理与应用

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对成果进行整（汇）编，含电子数据、文字报告、成果报

表。

1、电子数据

针对调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要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沟滩占地对象



等）和防治对象（城集镇、村落、重要经济活动区、旅游景区等），应当基于地理信

息系统平台绘制成空间面状数据，空间面状数据边沿应当与遥感影像中该对象的轮

廓重合。

风险隐患要素中，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沟滩占地对象的属

报告主体内容如下：

1）目标任务。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的目标任务、工

作量等情况。

2）小流域概况。介绍本省山丘区小流域降雨特性、地形地貌、地质特点，以及

水利工程、村镇及人口等基本情况。

3）组织实施。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

如组织方式、承担单位、工作阶段、工作方式、阶段成果等内容。

4）技术方法。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中采用的基础资

料、技术路线、关键技术等内容。

5）工作成果。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结论性成果。

6）防御对策建议。基于风险隐患调查分析成果，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山洪灾害

防御工作提出对策和建议。

2、成果报表

成果报表包括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

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附表 1-4

“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4个表格，电子附表采用 Excel 形式。各

表格结构参见“附录 1成果表及填表说明”。

3、矢量数据

提供全部测量矢量数据及测量成果表格

4、电子成果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



参见图 2-16。

图2-16 电子成果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



附录

附录 1 成果表及填表说明

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1. 县（区、市、旗）名称 2.县（区、市、旗） 代码 3.乡镇名称 4.乡镇代码

序号 5.名称 6.代码 7. 类

型

8.人口
9. 河

流

名称

10. 河

流 代

码

风险隐患要素类别 风险隐患影响类型

28.

备注

跨沟道路、桥涵 塘（堰）坝、淤地坝 多支齐汇 局地河势与微地形
22. 沟

滩 占

地

23.

溃决

24.

壅水

25.

顶托

26.

改道

27.

漫流
11.

名称

12.

编码

13.

名称

14.

编码

15. 河

流 名

称

16.河流

代码

17.

束窄

18.

急弯

19.

低洼地

20. 临

河 滑

坡

21.

泥石流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说明：

1.县（区、市、旗）名称： 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名称，字符型（20）；

2.县（区、市、旗）代码： 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代码，参见第 6 条；

3.乡镇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名称，字符型（20）；

4.乡镇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代码，参见第 6 条；

5.名称：填写防治对象的名称，字符型（20）；

6.代码：与《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基本一致，略有扩展，填写与所 调查的乡（镇、街道办事处）、行政村、行政村（居民

委员会）、自然村（居民小组） 名称对应的行政区 划代码，字符型（15）。本次调查以国家统计局 2011 年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为基础， 行政区划代码扩展到自然村一级，采用 15 位代码， 编码方法为：

省（市、区）+ 市+县 + 乡镇 + 行政村 + 其他（自然村、经济区、景区， 等）

6 位 3 位 3 位 3 位

7.类型： 填写集镇、村落、景区、事业、企业、厂矿、其他，6 类， 字符（6）；

8.人口： 填写防治对象内的人口数量， 长整型；

9.河流名称：填写河流/沟道名称， 字符型（20）；

10.河流代码： 按照《中国河流代码》（SL249-2012）为基础， 填写主要河流代码， 后续补充地方编码， 形成河流代码，字符型（20）；工作中，根据河段所在流域面积确定是否细化分级，如果部分河流需 细化，具体编码按如下方法进

行：在河段编码（RVCD, 16 位编码）基础上，若流域面积＞5km2 ，且 上游有分支，则按支流进行细分，支流编码方法为：在现有河段编码后面新增 1 位编码（0-9 之间）， 直至支流流域面积≤5km2；



11.名称： 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名称，按《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要求填写；

12.编码：按“县级行政代码+河流代码+编号”填写跨沟道路、桥涵编码，“编号”为 A0001，A0002，ⅆ ⅆ , 从下游向上游计数， 系统自动生成；

13.塘（堰）坝名称：按《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要求填写具体塘（堰）坝名称；

14.塘（堰）坝代码：填写与塘坝名称相对应的塘坝代码， 如果是本次新增，则按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的规则统一生成；

15.河流名称：参照 9 填写， 应为 9 的上游支流；

16.河流代码：参照 10 填写，应为 9 的上游支流；

17.束窄：有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

18.急弯：有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

19.低洼地：有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

20.沟滩占地：属于此类风险隐患要素类别的，在方框中打“ ”；

21.临河滑坡：受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

22.泥石流：受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

23.溃决：受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

24.雍水：受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

25.顶托：受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

26.改道：受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

27.漫流：受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

28.备注：填写跨沟道路、桥涵等的复核情况，因雍水、溃决和改道等受影响人数等，字符型（200）



附表 1-2 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

1. 县（区、市、旗）名称
2.县（区、市、

旗）代码
3.乡镇名称

4. 乡 镇

代

码

序号 5.名称 6.编码
7.

经度

8.

纬度

9.

类型

10.

沟宽

/m

11.

沟深

/m

12.断

面形

态

13.阻

水 面

积 比

R1

/%

14.

阻

水库容

V

/万m3

15.

河流

代码

16. 壅水

影响对象

名称

17.壅水影

响对象编

码

18. 溃 决

影响对象

名称

19. 溃

决 影

响 对

象编码

20.

备注

1 ……

2

3

……

填表说明：

1.县（区、市、旗）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名称，字符型（20）；

2.县（区、市、旗）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代码，字符型（6）；

3.乡镇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名称，字符型（20）；

4.乡镇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代码，字符型（9）；

5.名称：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名称，按《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要求填写；

6.编号：按“县级行政代码+河流代码+编号”填写，“编号”为A0001 ，A0002 ，ⅆ ⅆ , 从下游向上游计数，系统自动生成；



7.经度：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所在断面沟道中心点位置经度，小数点后保留6 位小数，双精度（6）；

8.纬度：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所在断面沟道中心点位置纬度，小数点后保留6 位小数，双精度（6）；

9.类型：填写 A 、B 、C（A－跨沟道路，B－跨沟桥涵， C－其他，其他类型的跨沟建筑），字符型（2）；

10.沟宽：以较低的岸顶高程为准，跨沟道路、桥涵沟道断面长度，单位：m，双精度（2）；

11.沟深：跨沟道路、桥涵沟道断面，以较低的岸顶高程为准，该高程至沟底的竖直距离，单位：m，双精度（2）；

12.断面形态：选填 A、B、C、D、E，（A－梯形、B－三角形、 C－矩形、D-U 型，E－复合型），字符型（2）；

13.阻水面积比（R1）：跨沟道路、桥涵断面所在处，无效过水面积占断面总面积的百分比，单位：%，长整型；

14.阻水库容：将桥涵和跨沟道路视为全部堵塞形成临时阻水坝，该坝顶高程（如果桥涵和跨沟道路上有护栏，应以护栏高程为坝顶高程）以下的

库容；单位：万 m
3
，长整型；

15.河流代码：按照《中国河流代码》（SL249-2012）为基础，填写主要河流代码，后续补充地方编码，形成河流代码，字符型（20）；

16.壅水影响对象名称：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壅水影响（含改道、漫溢）上游防治对象的名称，字符型（20）；

17.壅水影响对象编码：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壅水影响（含改道、漫溢）上游防治对象的编码，字符型（15），参见“附表 1 山

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填表说明第 6条；

18.溃决影响对象名称：填写防治对象的名称，字符型（20）；

19.溃决影响对象编码：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溃决影响下游防治对象的编码，字符型（15），参见“附表 1 山洪灾害防治对

象名录”填表说明第 6条；

20.备注：填写前面未列出的其他特性，如跨沟道路、桥涵的建筑材料、类型、坚实程度，断面概化形态描述，上下游附近河道收缩展宽情况，是

否为古桥等，字符型（200）。



附表 1-3 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

1. 县（区、市、旗）名

称

2. 县（区、市、旗）代

码

3.乡镇名称 4.乡镇代码

序号 5. 名

称

6. 编

号

7.经度 8.纬度 9.类型 10.沟宽/m
11. 沟

深

/m

12.断面

形态

13.阻水面积

比 R2/%

14. 河

流 名

称

15. 河流

代 码
16.备注

1

……

填表说明：

1.县（区、市、旗）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名称，字符型（20）；

2.县（区、市、旗）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代码，字符型（6）；

3.乡镇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名称，字符型（20）；

4.乡镇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代码，字符型（9）；

5.名称：填写沟滩占地对象的名称，字符型（20）；

6.编号：按“县级行政代码+河流代码+编号”填写，“编号”为B0001 ，B0002 ，ⅆ ⅆ , 从下游向上游计数，系统自动生成；

7.经度：填写沟滩占地所在断面沟道中心点位置经度，小数点后保留6 位小数，双精度（6）；

8.纬度：填写沟滩占地所在断面沟道中心点位置纬度，小数点后保留6 位小数，双精度（6）；

9.类型：填写A 、B 、C 、D（A－施工临时占地，B－企业厂房，C－居民建筑，D－其他类型），字符型（2）；

10.沟宽：以较低的岸顶高程为准， 沟道断面长度，单位： m，双精度（2）；



11.沟深：沟滩占地断面，以较低的岸顶高程为准，该高程至沟底的竖直距离，单位：m，双精度（2）；

12.断面形态：选填A、B、C、D、E，（A－梯形、B－三角形、C－矩形、D-U型，E－复合型），字符型（2）；

13.阻水面积比（R2）：沟滩占地断面所在处，无效过水面积占断面总面积的百分比，%，长整型；

14.河流名称：填写河流/沟道名称；

15.河流代码：按照《中国河流代码》（SL249-2012）为基础，填写主要河流代码，后续补充地方编码，形成河流代码，字符型（20）；

16.备注：填写占用时间、受影响人数等补充信息，字符型（200）。



附表1-4 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

1. 县（区、市、旗）名

称

2. 县（区、市、旗）代

码

3.乡镇名称 4.乡镇代码

序号
5、防治对象名

称

6、防治对象

代码

临界雨量修正

11.备注3.1 50 年一遇洪水顶托 3.2 100 年一遇洪水顶托

时段 7.原临界雨量 8.修正后临界雨量 时段 9.原临界雨

量

10.修正后临界雨量

1

0.5 小时 0.5 小时

1 小时 1 小时

3 小时 3 小时

6 小时 6 小时

12 小时 12 小时

…… ……

……

填表说明：

1.县（区、市、旗）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名称，字符型（20）；

2.县（区、市、旗）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代码，字符型（6）；

3.乡镇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名称，字符型（20）；

4.乡镇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代码，字符型（9）；

5.防治对象名称：填写防治对象的名称，字符型（20）；



6.防治对象名称代码：参见“附表 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填表说明第6条；

7.原临界雨量：对应干流50年一遇洪水顶托防治对象所在山洪沟情况下，已确定的不同时段临界雨量；

8.修正后临界雨量：干流50年一遇洪水顶托防治对象所在山洪沟情况下，不同时段修正后的临界雨量；

9.原临界雨量：干流 100 年一遇洪水顶托防治对象所在山洪沟情况下，不同时段原临界雨量；

10.修正后临界雨量：干流 50 年一遇洪水顶托防治对象所在山洪沟情况下，不同时段修正后的临界雨量；

11.备注：填写因干流顶托防治对象成灾水位断面过水面积变化情况等，字符型（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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